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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規 
[中國大陸] 
涉及 AI 等發明之審查指南 2 月 1 日施行 
  中國大陸國知局對《專利審查指南》作出修正，在第二部分第九章增加第 6 節，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內容如下： 
  6.包含演算法特徵或商務邏輯和方法特徵的發明專利申請審查相關規定 
  涉及 AI、「互聯網+」、大數據以及區塊鏈等的發明專利申請，一般包含演算法或商務

邏輯和方法等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特徵，本節旨在根據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對這類申

請的審查特殊性作出規定，施行內容請參閱 2019 年 11 月 21 日出刊之台一雙週專利電子

報第 232 期刊出之前述專利審查指南修正之徵求意見稿內容。 
 
資料來源：关于修改《专利审查指南》的公告（第 343 号），中國大陸國知局，2019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sipo.gov.cn/zfgg/11449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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